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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活動補助
社會局公益活動補助作業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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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對象
▸ 人民團體：

▹ 經社會局立案滿1年以上運作正常之新北市立案團體

（社區發展協會除外）。

▹ 經內政部立案滿1年以上運作正常之全國性團體（政黨、

神明會除外）。

▸ 合作社：經中央機關或本局核准設立滿1年以上運作正常

之合作社。

▸ 社會福利財團法人（基金會）：經衛生福利部或社會局核

准設立滿1年以上運作正常之社會福利財團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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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對象
▸ 一般性補助：

▹ 弱勢關懷活動

▹ 社會福利服務或權益倡導活動

▹ 專業培力及研習課程

▹ 本市社區觀摩研習活動

▹ 辦理社會福利研討會

▹ 主辦國內之國際性活動

▹ 其他符合公益性質之活動

▸ 創新性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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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勢關懷活動
▸ 關懷對象須為新北市兒童、少年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婦女、原住民、

新住民、中低(低)收入戶、街友等弱勢對象或其服務機構。

▸ 活動內容應以弱勢對象之服務或陪伴關懷為主，活動如在機構舉行，

應包含至少2小時之機構服務或機構參訪，且須另外安排30分鐘以上

之社會福利宣導時段。

▸ 例如：老人機構參訪、育幼院義演、身障機構關懷清潔活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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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服務或權益倡導活動
▸ 活動應以本市兒童、少年、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婦女、原住民、新住

民、中低(低)收入戶、街友等弱勢對象為主題或為主要參加對象。

▸ 活動內容應包括30分鐘以上之社會福利宣導時段。

▸ 例如：低收入戶圍爐、寒冬送暖園遊會、身心障礙平權倡導活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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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培力及研習課程
▸ 辦理符合單位章程宗旨及任務之專業提升或業務研習課程。

▸ 每班每日之課程至少2小時。每班應安排30分鐘以上之社會福利宣導

時段，且課程參加對象須以弱勢對象為主，並對外開放參加，不得限

制會員身份

▸ 例如：銀髮族健康促進課程、婦女成長研習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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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社區觀摩研習活動
▸ 辦理本市社區之觀摩研習活動，主題須為社區營造、社區文化建設或

社區公益服務。

▸ 活動應以弱勢對象參加為主，並包含至少2小時實地觀摩或研習，並

應另外安排30分鐘以上之社會福利宣導時段。非弱勢對象參加則應結

合弱勢關懷活動舉辦。例如：社區文化研習、銀髮俱樂部觀摩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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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社會福利研討會／
主辦國內之國際性活動
▸ 以社會福利、社會安全或弱勢對象保護、權益倡導

或服務等為主題之研討會。例如兒少權益論壇、老

人保護研討會等

▸ 國際性活動係指該活動受到國際組織認可或有邀請

其他國家成員參與之「國際性」會議、交流活動、

論壇/研討會或競賽。例如：東亞社區共生論壇、台

日韓智慧城市展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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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符合公益性質之活動
▸ 符合單位章程宗旨及任務。

▸ 活動參加對象應以新北市兒童、少年、老人、身

心障礙者、婦女、原住民、新住民、中低(低)收

入戶、街友等弱勢對象為主。

▸ 活動內容不得涉及營利或募款，且應安排30分

鐘以上之社會福利宣導時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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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標準
▸ 自籌經費每案不得低於計畫總經費75％

▸ 每單位每年以申請1次補助為限

▸ 補助經費用於餐飲及車資項目，不得超過補助經費之5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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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對象 補助經費上限

人民團體、合作社

會(社)員人數＜100人 75,000元

500人≧會(社)員人數＞100人 100,000元

1,000人≧會(社)員人數＞500人 150,000元

2,000人≧會(社)員人數＞1,000人 200,000元

5,000人≧會(社)員人數＞2,000人 250,000元

會(社)員人數＞5,000人 300,000元

社會福利財團法人 200,000元



申請注意事項
▸ 申請補助計畫有下列各款情形者，不予補助：

▹ 為個人舉辦之活動

▹ 會員大會、理（監）事會等例行性會議

▹ 活動地點非在本市境內

▹ 旅遊、聯誼及自強活動等聯誼性質活動

▹ 計畫內容違反法令或與章程（捐助章程)宗旨及任務不符

▹ 計畫內容屬於法定服務或本府已在推動或已有補助辦理

▹ 涉及營利或募款之活動。

▸ 尚未完成核銷作業，不得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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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補助項目
▸ 講師鐘點費：

▹ 專題演講（講座）：外聘最高補助每小時2,000元，內聘1,000元

▹ 研習性課程：同一主題課程達12堂以上，外聘最高1,000元，內聘500元

▹ 社會福利宣導：辦理社會福利宣導，外聘最高1,200元，內聘600元

▸ 餐費：

▹ 活動時間逾午餐（12:00）或晚餐時段（17:30）始得申請餐費。

▹ 餐費（便當）單價80元，桌餐以每桌5,000元為上限（含飲料），且膳費

每人每日以不逾500元為限。

▸ 車資：

▹ 每日每車次以不逾10,000元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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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補助項目
▸ 裁判費：裁判費每人每場400元，每日以不逾800元為限。

▸ 保險費：實報實銷，惟不得補助私人性質保險或旅行業責任險。

▸ 雜支：含攝影、礦泉水、文具及郵資，不得超過總經費5％。

▸ 撰稿費（限研討會、國際性活動申請）：

▹ 一般稿件每千字不超過1,020元，中文特別稿件每千字不超過1,420元，

外文特別稿件每千字不超過1,630元。

▸ 專家學者出席費（限研討會、國際性活動申請）：

▹ 每次會議每人最高補助2,500元。

▸ 其他共同費用標準比照「新北市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」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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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性補助項目
▸ 不予補助項目：

▹ 獎金、紀念品及住宿之費用不予補助，由受補助單位

自籌。

▹ 人事相關費用。

▹ 飲料、點心水果、宣導品、慰問金、愛心物資（食

物）、非消耗品、旅行業責任險、小費、停車費、過

路費、服務費、門票、導覽費、主持人費用、表演費、

自有場地費用及設施設備等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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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說明
上網填寫申請書→網路送出資料

→印出紙本申請書→用印後送社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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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填寫申請書
▸ 網址：

https://social.ntpc.gov.tw/swjPublic/c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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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我要申請

https://social.ntpc.gov.tw/swjPublic/co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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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單位欄位
輸入「團體名稱」或關鍵字並於下方欄
位找出正確團體名稱後點選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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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地址
輸入團體聯絡處（收文地址）

電子郵件
輸入補助案主要
聯絡人或負責人
電子郵件位址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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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期
跳出視窗後點
選指定日期

理事長姓名
聯絡人姓名
輸入姓名

連絡電話
輸入理事長及聯絡
人聯絡電話，手機
優先

會員人數
核實填報

統一編號
必填資料

驗證碼 欄位輸入右方顯示之數字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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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申請書(表1)(計畫)
繼續填寫計畫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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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
輸入計畫名稱

計畫類型
勾選計畫類型，
建議優先選擇
符合的特定類
型，不要亂勾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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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暫存
點選暫存先存檔

活動期程
跳出日期視窗後選擇開始日
跟結束日，天數自動計算

申請/自籌經費
輸入申請及自籌經費，
注意比率，錯誤將無
法正常儲存

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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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申請書(表2)
繼續填寫計畫



計畫依據
輸入決議屆次

計畫目的
填寫計畫主要目的

指導/主辦/協辦單位
如實填寫指導單位、主辦單位、
協辦單位

活動地點
勾選活動地點(可
複選)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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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內容
詳細說明活動內容、流程、
運作方式，如有計畫或課程
表可另外上傳

參加對象
填寫活動主要參加對象，不
得僅限會員

活動人數
如實填寫活動參
與人數

預期效益
填寫活動預期成效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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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時間/刪除/儲存
依序建立當日活動流程，
時間應連續不得有空缺，
完成後按儲存

活動流程
請點新增按鈕

日期/時間/地點/活動內容
按時間分流程填寫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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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附件
可附加詳細計畫、流程表、
相關附件等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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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流程附件
流程複雜或多項課程者，可選
擇直接上傳流程表或課程表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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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概算/新增
編列經費概算，填寫項目、單位、數量及單價，系統
自動加總，需逐筆新增，並應與申請表（一）相符

申請流程

32



利益迴避檢查（是否為公職人員或關係人）
請依規定勾選正確選項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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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衝突
迴避法



利益衝突
迴避法

本表請併同匯出之
補助申請書送社會局



儲存/預覽申請書/送出/刪除
1. 儲存：系統檢查、存檔（仍可修改）
2. 預覽申請書：檢查匯出申請書樣式
3. 送出：電子資料提送社會局（不可修改）
4. 刪除：刪掉本筆申請

電子郵件儲存功能
申請書編號將寄到指定電子郵件申請流程



查詢/修改
填入申請書編號及電
子郵件，按下查詢，
即可重新修改草稿申
請書內容（已送出資
料不可修改）

申請流程



匯出申請書
檢查格式並記得「單面」列印

印出紙本後請「理事長簽章」、「常務監
事簽章」並蓋「圖記」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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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下我要申請 填妥欄位資料
儲存並檢查填

寫資料

送出並匯出申
請書

蓋章／用印
備妥申請書及
應備文件函送
社會局申請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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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計畫範例3



申請計畫範例



申請計畫範例

42

計畫名稱
建議載明「弱勢對象類別」
及「社會福利宣導」等字樣

聯絡地址
請寫收文地址

會員人數
請正確填報



申請計畫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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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類型
請參考作業規範各項活動類
型定義選擇正確計畫類型

計畫目的
應載明針對弱
勢對象辦理活
動的目標



申請計畫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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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/主辦/協辦單位
1. 請詳細列出活動所有參與單位
2. 主辦單位應以申請補助單位為主
3. 協辦單位可為政府機關、立委辦公

室或議員服務處，但請依實際狀況
列舉，切勿謊報

4. 請勿將社會局列為指導或協辦單位



申請計畫範例

45

參加對象
請敘明弱勢對象類別，如對象
多元，則請詳述弱勢對象人數
或比例，並把握弱勢為主原則

活動人數
活動合計參與人數（非人次）

活動內容
時間、地點、規劃、流程、梯
次、報名、宣導等，請詳述！

預期效益
請分點說明量
化及質化效益



申請計畫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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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流程
複雜流程請以附件方式補充

經費概算
1. 與計畫直接相關之經費才

能編列
2. 自籌項目請於備註標明
3. 計算方式請於備註標明
4. 活動過12:00或17:30才

能用餐（不得提前用餐）
5. 經費編列應符合常識邏輯



核銷流程說明4



核銷應備文件
▸ 核銷申請暨切結書。

▸ 領據（含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）。

▸ 支出憑證明細表。

▸ 活動經費原始憑證改為留存於單位內，並且須保管10

年以上，隨時以備查核。

▸ 如查核時單位未能提交符合「支出憑證明細表」所列各

項憑證，恐面臨追討補助款，如涉及造假舞弊，將移送

檢調偵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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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申請暨切結書
（表1）

印出紙本後請「理事長簽章」、
「常務監事簽章」 並蓋「圖記」

載明單位名稱、地址、計畫名稱、
聯絡人姓名及電話

「應備文件」及「補助經費核銷
自我檢核表」，請逐項檢核定勾
選確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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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申請暨切結書（表2）辦理時間
按照完整計畫起訖時間填寫

實施地點
分點填寫實際活動
地點及地址

實際辦理人數狀況
依照實際活動參加人數與原
計畫預定參加人數比較填寫，
如有差異應詳細說明原因

效益分析
1.填寫滿意度調查結果
2.填寫活動最終受益人數
3.填寫效益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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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申請暨切結書（表2）
經費使用情形
依照實際支用經費與原計畫
預算比較填寫，如有差異應
詳細說明原因

活動檢討
載明活動優缺點及後續改進
作為

社會福利宣導員滿意度
1.載明宣導員姓名
2.載明宣導主題
3.宣導之滿意度
4.其他建議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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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申請暨切結書（表3） 活動照片
1. 填寫每張照片的時間、

地點及照片之內容描述
2. 應提供符合補助項目之

照片（如講師鐘點費、
講義、布置費等，應提
供講師上課、講義冊、
場地各項布置等照片)。

3. 應提供活動主要流程照
片，請參考流程表提供
佐證照片。

4. 照片無法事後補拍，請
養成完整紀錄活動及製
作品項內容的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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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據
1.載明活動名稱
2.載明補助金額（請填寫「國
字大寫」數字）

3.載明單位名稱、統一編號、
會址及填寫日期

4. 請由理事長、會計 、出納
簽章並蓋「圖記」

5.黏貼單位存摺封面影本

※ 會計、出納不得為同一人！



支出憑證明細表
須與單位保管所有憑證相符

OOO協會
OOOOO計畫

講師費
講師A領據
講師B領據

112 3 16

112 10 31

30000

50000

100000 45000

30000

45000

55000

0

25000

餐費
○○午餐

○○晚餐

112 3 16

112 10 31

60000 5000 55000

35000

20000

5000

20000

30000

0

50000 155250205250

講師C領據 112 12 3

○○晚餐

20000 200000

5000 50000

場地租借
○○場租
○○場租
○○場租

112 3 16

112 10 31

112 12 3

30000

10000

15000

5000 5000

10000

0

0

0

0

15000

30000

印刷 15250 152500

講義 112 3 2 11250 0

0

0
海報 112 3 1

11250

紅布條 112 2 24 1500 1500

2500 2500

24.36 75.64

項目名稱
領據、收據、
發票等

收據日期

項目名稱

項目名稱

項目名稱

A

B

C

D

a

b

c

d

1

2

3

4

A+B+C+D a+b+c+d 1+2+3+4



注意事項

▸ 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內容、補助項目及經費、執行期間

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，如無法按照原核

定計畫執行，應重新提出申請。

▸ 因故需變更計畫日期或地點，除遇天災或特殊事故外，應於辦

理活動前陳報本局核准後始得變更。未依前述規定向本局提報

變更者，本局得撤銷補助，如有預撥經費則追回補助款項。



注意事項

▸ 除創新性補助計畫外，一般性補助之受補助單位須配合於活動

當中安排社會福利宣導時段，如活動未滿8小時，應安排至少

30分鐘社會福利宣導；滿8小時以上之活動，則至少須安排1

小時社會福利宣導。除經本局認定為特殊情形者外，受補助單

位應自行邀請經本局培訓取得資格之「社會福利宣導員」前往

宣講，以宣導本局指定之社會福利或政策主題。

▸ 社會福利宣導員名單，請掃描 QRcode →



注意事項

▸ 受補助單位辦理社會福利宣導，應主動安排設有投影設備之合

適場所，並備妥相關器材以利現場播放宣導簡報。

▸ 因活動或場地之限制，無法安排投影設備場地者，應主動印製

宣導簡報紙本提供參加者，並得列為申請補助之經費項目。

▸ 活動屬於研習課程類型者，得將各課程參加者集中辦理宣導；

若活動屬於展覽類型之靜態活動，應於開（閉）幕或擇適當時

段安排。



注意事項

▸ 活動經費支用單據（支出憑證）請自行妥善保管至少十年，以

備本局隨時查核或審計機關稽核。

▸ 若查（稽）核時，受補助單位未能提出完整活動經費支用單據，

本局得依實際查得經費支用總額及合於核定補助項目之支用經

費數額，按本作業規範之規定比例扣減補助經費，並追討已撥

付之補助款。

▸ 受補助單位核銷時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

實及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應負相關責任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

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



注意事項

▸ 受補助單位如經發現有同一計畫向本府不同機關（單位）重複

申請補助，將撤銷補助並追繳補助款，並停止補助一年。

▸ 如經發現有不同單位以同一計畫重複向本局申請補助，或於同

一時間及地點舉辦活動並皆向本局申請補助者，將撤銷補助並

追繳補助款，並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。



注意事項

▸ 受補助單位之補助計畫與經費執行情形應經理事會決議通過，

交由監事會審查，並於下次會員大會追認。

▸ 受補助單位之原始憑證及會員名冊應依序彙整成冊保管10年以

上，並由理事長、會計、驗收或證明、經辦人等人核章。

▸ 本局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以抽查方式查核受補助單位實際

執行情形，並得委託會計師查核收支帳目、會員名冊等相關資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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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
如果有任何問題
歡迎透過「新北好團結」LINE官方帳號

提出，我們將竭誠為您解答說明
新北社會局

好日子
愛心大平台


